
新發現的幾方明代墓誌的釋讀

陳英杰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在配合鵬祥社區基建工程時，在洛陽市

道北二路發掘清理了一批明代墓葬，在２０１１年第６期《文物》雜誌上公佈了三座出

土有墓誌的墓葬簡報。 〔１〕墓誌共五件： （１） 《明承德郎 〔２〕陝西鞏昌府通判仁軒

韓公墓誌銘》（ＨＭ１１２５：４），（２） 《明故韓母李氏合葬墓誌》（ＨＭ１１２５：５），（３） 《明茂

才月軒劉公配閻孺人合葬墓誌銘》（ＨＭ１１３７：４０），（４） 《明郡學生先考劉公墓誌》

（ＨＭ１１３８：５），（５） 《明故劉室人楊氏行狀誌》 （ＨＭ１１３８：６）。 其中第五件比較特

殊，特殊之處在於誌蓋的背面刻有誌主楊氏的丈夫劉承眷爲悼念亡妻而撰寫的《悼

內詩十二絶》 〔３〕。 第五件誌文大量引用、化用、重組《禮記》、《詩經》等古書中的文

句，是五件誌文中最富於文辭的。 （１）、（２）爲一組，屬於韓氏家族，第一件是韓爵

（字君錫）的墓誌，第二件是韓爵之妻李氏的墓誌。 （３）、（４）、（５）屬於劉氏家族，第

四件是劉承眷的墓誌，第三件是劉承眷祖父劉百之（字充美）和祖母閻氏的合誌，第

五件是劉承眷之妻楊氏的墓誌。

誌蓋頂部相當於墓誌標題的文字，拓本均未發表。 所發佈的墓誌均未作釋文，拓

片也均作了不同比例的縮小，最小的是ＨＭ１１２５：４（１∶８），其他則１∶４到１∶７不等。

雖説誌文俱用楷書，但由於印刷時拓片縮小，亦有一些文字筆劃殘泐，加之俗寫因素，

因此對誌文的釋讀會產生一些障礙。 今用通行文字加以新式標點轉録其文，析分段

落，並稍加疏釋，以便學界研究利用。 殘存筆劃、據文意可釋但又不太確定的字，後以

“（？）”標明，殘脱或無法辨認的字以“□”表示，擬補之字以“［　］”表示。

〔１〕

〔２〕

〔３〕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 《洛陽道北二路明墓發掘簡報》，《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原文誤釋爲“即”。 承德郎，文散官名。

關於這組詩，我們有另文討論。 由於這組詩文字清晰，亦不存在句讀困難，本文不再録其釋文。



一、《明承德郎陝西鞏昌府通判

仁軒韓公墓誌銘》（ＨＭ１１２５：４）

　　明承德郎陝西鞏昌府通判仁軒韓公墓誌銘

從子蓄深泣撰

萬曆九年（１５８１年）十月初三日，季父通府公以疾卒，卜以卒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

杜村里之塋，從新兆也。 弟蓄大等向深哭曰：“天禍吾家，不吾父禄也。 知吾父平生

者，無兄若，乞銘以誌不朽。”深聞而泣曰：“憶昔先君見背，微季父則無以至今日。 深

才雖不文，而情切衷曲，忍不爲誌乎？”

公諱爵，字君錫，别號仁軒，先世直隸徐州人，始祖温。 國初從戎，定藉（籍）河南

衛，遂爲洛陽韓氏。 自温而下歷五世，皆以農業相守。 大父原配祖母段氏，生公兄弟

三人： 長相，散官；次臣，庠生，即先君；再次即季父也。 少以才名冠洛，嘉靖辛卯（１５３１

年）廩學宮，癸卯（１５４３年）薦鄉書。 屢試春闈不第，公曰：“命也！”己未（１５５９年）謁銓

曹，授直隸成安縣學教諭，以理學範士。 太守瞿公雅重公，乃群九邑士子，俾公董其

事，人才視昔益彬彬然盛矣。 當道疏其賢，辛酉（１５６１年）陞山西永和縣知縣。 邑僻多

盗，前令陳公名大夏者，以盗發獲罪，仍絆於官，公具情申由得免，且捐俸以資其行。

公視前轍，政尚寬平，法嚴捕緝，擒元兇，散餘黨，士庶舉頼（賴）以安。 越明年，歲大

旱，民不堪命，公咎躬禱雨，天乃雨，遠近感之。 乙丑（１５６５年），陞陝西鞏昌府通判，督

餉洮岷。 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者，閤永之民皆然也，且肖像祀焉。 洮岷與土番界，茶

馬糧儲均爲急務，然夷性犬羊，兩邊衛士多鷙悍。 公一錢不著乎身，且相待（？）以信，

以故夷夏交歡，邊境以寧，皆季父公廉之力也。 會臺司交薦方及，遂浩然有歸志。 歸

則杜門謝客，日課子孫耕讀，而宫室服輿之論不及也。

公天性孝友，事繼母路氏如段。 慟先君早逝，育深及弟遠，各與婚娶，無異己出。 居

嘗訓深曰：“爾父有大志，苦以疾不果，爾當自奮毋違乃志即孝。”深以是夙夜驚惕，奉教

惟謹。 今叨糜廩禄，實季父以成之也，恩同罔極，可一言而盡乎？ 憐兄相老乏嗣，歲供粟

帛，且時具蔬食歡聚，期共引天年，曾時日之幾何，而天遽奪我季父也耶？ 嗚呼痛哉！

公生於正德己巳（１５０９年）三月初三日，及没之期，享年七十有三。 娶南氏，繼娶

李氏。 男三： 蓄弘，庠生，娶學正畢集女，先卒；蓄大，庠生，娶知縣郭襟女；蓄充，娶庠

生朱允女。 女一，適布政司檢校杜仙（？）子庠生民悦，先卒。 孫男三： 儒行，庠生，娶

□□王福履女；儒業，未聘；一尚幼。 孫女一，字庠生張茂林子鶴鳴，先卒。 曾孫男一，

·８６２·

出土文獻（第二輯）



容，尚幼。 曾孫女二，一字儒士史宣子納言，一尚幼。

謹系之銘曰： 於維韓氏，歷（？）世農桑，奮跡自公，聲振家邦。 服官蒞政，憂勤惕厲，

範士以理，子民以惠。 政成教洽，夷夏咸服，行將大授，遽效兩疏 〔１〕。 闔（？）門養重，啚史

□□，庭訓孔嚴，聞詩聞禮。 既有令名，復享壽考，妥兹新窕（當讀爲兆，墓地之義），子孫永保。

不孝男蓄大泣血書並篆

石工劉科鐫

二、《明故韓母李氏合葬墓誌》（ＨＭ１１２５：５）

明故韓母李氏合葬墓誌

先母登封人，父處士九朝，母智氏，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六月初七日生。 母性淑慎，有女德。

嘉靖辛卯（１５３１年）前母南氏亡，先君聞母賢，懇請爲偶。 外祖母智 〔２〕以途遠弗

許。 處士公曰：“夙聞韓子才，後必大其宗者。”乃婚時，大父以喬齡乏營計，先君攻制

業，而前母南 〔３〕遺兄蓄弘甫周歲，諸事俱艱。 母躬紡績，親井臼，以承二親，撫遺孤，

咸盡道焉。 以故，先君無內顧憂，得顓志鉛槧，於癸卯（１５４３年）秋領鄉薦。 隨值仲父

母相繼亡，遺從兄蓄深、蓄遠，煢煢靡依，母咸育之，衣食婚娶與兄弘無異也。 丁酉

（１５３７年）姊生，戊申（１５４８年）生孤，壬子（１５５２年）生弟蓄充。 己未（１５５９年）先君再

躓南宫，遂謁銓曹，授署成安諭，母從成安。 辛酉（１５６１年）知永和，母從永和。 乙丑

（１５６５年）以鞏昌别駕，督餉洮岷，母從洮岷。 隆慶戊辰歲（１５６８年），先君厭世，故致

政東歸，母從旋洛。 孤方冀共享期頤，無何，萬曆辛巳（１５８１年）冬初，先君以疾不起，

母拊膺悲慟不欲生，雖孤等及戚屬多方慰解，終惚惚不寧，緣此疾篤，於癸未（１５８３年）

閏二月十三日竟爾長逝。 曾不二載間，父母俱亡，嗚呼慟哉！

孤等及嫡孫儒行，卜以三月二十七日舉母柩併前南母合葬于先君墓。 不敢托名

公以文其事，迺抆淚强記之。 若孤等、諸孫、曾孫男女婚娶，從兄蓄深已悉誌先君墓石

矣，茲不復贅。

孤哀子蓄大泣血稽顙謹誌

石工劉科鐫

·９６２·

新發現的幾方明代墓誌的釋讀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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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疏： 漢疏廣與其侄疏受的合稱。 廣爲太傅，受爲少傅，因年老同時主動辭官，受到人們尊重。

參本文其他墓誌，“智”下當省“氏”字，義即“智氏”。

義即“南氏”。



三、《明茂才月軒劉公配閻孺人

合葬墓誌銘》（ＨＭ１１３７：４０）

　　明茂才月軒劉公配閻孺人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參知江西河南布政司事

予告前奉

勅（敕）督學陝西按察司副使翰林院修撰編修

國史官南新市人李維楨 〔１〕譔

奉政大夫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楚郢王曰然 〔２〕書

賜同進士出身中奉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布政使邑人楊歸儒 〔３〕篆

余分部大梁時，今洛陽劉大夫謫判崇慶 〔４〕，余友司徒郎王似塘方令雙流 〔５〕，兩

人相得如昆弟。 似塘數以書來言崇慶狀，又稱其子承眷有儁才。 余心識之。 蓋六年

而大夫判鞏昌府，遭母喪歸，則使使介似塘，請爲志其母若父，而以少司寇王公狀授

之。 司寇，先方伯 〔６〕府君同年友也。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以余父子交遊，耳目

所睹，記當無虚美。” 〔７〕乃按狀而志之。

劉月軒公者，名百之，字充美。 先世山東臨清人，勝國時有仕爲長盧運使、袁州

路推官者。 至明曰敬祖，以醫名。 徙洛陽，五傳曰鵬，治經術，爲洛諸生冠首，娶于

鄧，生公，少聰敏，風神秀徹。 父授《孝經》、小學，舉目暫視，究其意旨，終亦不忘治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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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李維楨見於《明史·文苑傳四》，京山人。 今湖北荆州京山縣域，三國兩晉時，爲南新市縣和雲杜縣分
轄。 南北朝時，南新市縣改稱爲新市縣。 現下轄有新市鎮。
《濰縣志稿》第十九卷載：“王曰然，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任濰縣縣令，衛輝府人，進士，二十八年離任。”
《濰縣志稿》第二十卷載：“王曰然，河南汲縣人，嘉靖二十二年以進士知縣事，有德政，陞任南京户部主
事，邑人爲立賢侯祠。”（參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犼犱狊犺狌狔狌犪狀．狅狉犵／狋犺狉犲犪犱 ４９０５ １ １．犺狋犿犾）
《四庫全書》所收《貴州通志》卷十七“職官”明代“左布政使”下天啟年間録有楊歸儒，云：“洛陽人，進士。”
《四庫全書》所收《河南通志》卷四十五“選舉二·進士·隆慶辛未科張元忭榜”：“楊歸儒，洛陽人，布政。”

卷四十九“陵墓”：“楊歸儒墓，在府城北一十里北邙山之麓。 歸儒，貴州布政司使。”卷五十九“人物三”：
“楊歸儒，字季中，嵩縣人，隆慶戊辰進士。 官臨江知府，郡有豪，挾首輔張居正勢，欲奪敖姓宅，以張手札
相脅，歸儒執不從。 遷揚州鹽運使，有餌以利者，即按法治之，鹽政大飭。 累遷貴州左布政使。”

今四川省崇州市，位於成都市偏西南，歸成都市管轄。

今成都市雙流縣。

明清之布政使稱“方伯”。

此語當爲王似塘所言。



舉子業。 鴻爽比密，意象衡當 〔１〕，父門下子弟推讓之。 十四補郡諸生，父子相切劘

益苦。 家有粟六十斛，日以治粥，使凍剖而飯之。 期三年，當偕計吏縣次續食

矣 〔２〕。 無何父卒，公柴毀，以餘粟舉葬，窘甚。 然力學如故。 盟津有著姓，慕其名，

請爲塾師，奉母往就養。 嘗讀王襄毅公 〔３〕《正學訓規》“德業、舉業一也，體驗聖賢

之言以存養本心義理，則議論文字益有精神 〔４〕。 不然者，識見凡下，何緣得好舉

業”，公以爲名言。 故其設科先敦行而後論文，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５〕，諸不如式

者，夏楚不貸，踰年生徒踵屬。 登賢能書者數人，而口未嘗問束脩。 閻生忠信者補

諸生，市其柿園數畝爲謝，公麾之：“柰何以齷齪小禮而廢先人業？”閻尋舉于鄉，洛

陽人争致爲師，一歲中弟子爲諸生者二十餘人，先後登第相望。 而公獨數奇不售。

乙卯，長子舉于鄉，公曰：“庶幾成吾父志。”居頃之，長子以瘵歾，公哭過慟，遂寢疾。

弟子日侍醫藥，禳禬占卜唯謹。 劉生衍祉，初食縣官餼廩，予炊而進之，公爲嘗一

匕，相向哭，竟不起。

公配爲閻孺人，生而令淑，父偃蹇擇配以字公。 甫及笄來歸，值公食貧，晝夜操女

紅，鬻于市代養，公以故得摶心輯志于學。 公殁，殫力營葬已，督課諸子耕讀，冬夜不廢

刀尺，或踞竈觚而聽 〔６〕，風雪入户，以敝絮障面而已。 大夫于諸子中最才，責望尤勤，既

舉于鄉，泫然涕下，慟公不逮見也。 大夫五上春官不第，謁選，得沁源令，迎母就養，甘毳

差具。 孺人顧愀然不樂，數誡諸婦福宜惜，吾家素風可以長久。 雞鳴，大夫出視事，輒耳

提之，母（毋）以刑罰快私忿。 沁源人謂大夫慈母，孺人慈母母也。 擢守静寍 〔７〕，以謗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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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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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四“文部·序十五首”之《謝茂秦集序》：“茂秦故有集行於鄴，七言古多
散緩可商者，又稱人間貴人甚著，吾厭之，爲去其十七，乃所存則咸渢渢然鴻爽比密、宫商恊度、意象
衡當者。”
《漢書·武帝紀》：“征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即王邦瑞（１４９５—１５６１），明河南宜陽人，字維賢，或作惟賢，號鳳泉，正德進士。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十
三日卒於官，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有《王襄毅公集》。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五：“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 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

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
《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太平御覽》卷一八六引《莊子》：“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原注：“觚，竈額也。”

静寧： 今甘肅省平凉市静寧縣。 《四庫全書》所收《甘肅通志》卷三上“建置沿革”：“静寧州： 漢置阿陽
縣，屬天水郡。 後漢因之，屬漢陽郡。 晉省。 西魏屬會州。 唐屬渭州，中陷吐蕃，大中（唐宣宗年號，

８４７—８５９年）間收復。 五代、宋俱因之。 宋景德元年（宋真宗１００４年）知渭州曹瑋，始於隴山外之隴
干川剏築隴干城，以控西夏。 慶歷三年（宋仁宗１０４３年），經略使韓琦建德順軍，隸秦鳳路。 元祐八
年（宋哲宗１０９３年），置隴干縣爲軍治。 金大定二十七年（１１８７年），改德順州，屬鳳翔路。 元省隴干
縣，改静寧州，屬鞏昌路。 明洪武初，降鳳翔之莊浪州爲縣來屬，並領隆德爲二縣，隸平凉府。 嘉靖
中，以隆德隸府，惟領莊浪。”



遷蜀，意不欲行，孺人解曰：“蜀道難邪？ 左官薄耶？ 畏難厭薄，非人臣之義。”趣裝之

蜀，三年治如沁源。 擢鞏昌，專督餉莊浪 〔１〕。 道家省母，會開八袠，賓朋燕賀，履錯于

道。 而大夫重離膝下，次且未即發。 孺人察其意，謂大夫：“我尚健噉，兒何憂我老？

試與兒俱西。”居半載，番虜雜糅，邊鄙日聳，大夫復欲將母歸，孺人不可：“兒十年四

命，荷主恩甚厚，此圖報之秋也。 老婦有孫，孫有婦，不苦尸饔矣。”大夫别母蘭皋，而

其子扶侍還，猶日綜家務米鹽瑣細。 執籌會榷，諸孫環列膝下，致足樂也。 春偶患風

欬，浹旬而逝。

公性高介，恥爲媕阿，言事慷慨。 孺人事公莊，時進雞鳴之警。 公犯風雪治父壙，

歸失道，墮坎中，没頂幾死，族子以小綆引之得出。 孺人事姑藥，必嘗而後進，累月衣

不解帶，姑就其懷中，瞑瞑時泣而呼：“孝婦良苦！”公教諸子，身爲師，不小姑息。 諸子

微過，孺人必告公，嘗曰：“子產衆人之母，食而不教 〔２〕。 吾不欲衆人吾子。”公有姑，

貧輟粟，贍之，而孺人復收其子。 門人餬口不給，公佯自飯命侍食，而孺人脱釵珥，資

其不能婚者。 其儷德如此，類不可勝舉。

公年五十有二，孺人年八十有三。 丈夫子五人： 伯澤深，仲澤溥，叔澤演，季澤潤，

少澤濟。 澤深即乙卯舉于鄉而夭者，潤、濟亦蚤卒，澤演即大夫，澤溥爲散官。 孫十

人，溥出者六： 承德、承錫、承胤、承嗣、承祖、承統；演出者一： 承眷，即所謂有儁才者

也；潤出者二： 承憲、承基；濟出者一： 承祚。 曾孫男四人： 珣、瑋、瑛、珍。 女三人，孫

女九人，曾孫女四人，所婚嫁與公、孺人生卒葬袝月日具狀中。

銘曰： 三世爲儒，而集于荼 〔３〕，施及叔子，若蟄昭蘇 〔４〕，秦晉巴蜀，駟馬 〔５〕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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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浪，位於甘肅省中部，六盤山西麓，東鄰華亭縣，西依静寧縣，北與寧夏隆德縣、涇源縣毗鄰，南和張川
縣、秦安縣接壤。 《四庫全書》所收《甘肅通志》卷三上“建置沿革”：“莊浪縣： 隋華亭縣地。 唐爲原州
地。 宋初屬渭州，慶歷八年（１０４８年）置通邊砦，屬德順軍。 金陞爲縣，仍屬德順州。 元初置莊浪路，大
德八年（１３０４年）改爲州，屬鳳翔路。 明仍爲州，屬鳳翔府，尋降爲縣，屬静寧州。”
《禮記·仲尼燕居》：“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鄭玄注：“衆人之母，言子產慈
仁多，不矜莊。”

荼： 義即“荼蓼”，或單言“蓼”，比喻辛苦。 《周頌·小毖》：“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北齊顏之推《顏
氏家訓·序致》：“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岑參《感舊賦》：“志學集於荼蓼，弱冠干於
王侯。 荷仁兄之教導，方勵己以增修。”

昭蘇： 恢復生機。 《禮記·樂記》：“蟄蟲昭蘇，羽者嫗伏。”前蜀杜光庭《犀浦劉殷費順黄籙齋詞》：“乘此
勝因，咸臻妙樂，龍神安鎮，士庶昭甦，蠢動有生，同昇福界。”

駟馬表示地位顯赫。 明高啟《東門行》：“仗劍當遠去，不乘駟馬不復回。”



驅，葬以士，祭以大夫 〔１〕，悲風撼樹，烏尾畢逋 〔２〕。 旨蓄御冬，新婦御窮 〔３〕，晚乃大

豐，子孫蕃庶，食鼎鳴鐘，胡不丁我躬？ 婦道無成，而代有終 〔４〕，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 〔５〕，是曰潛德，是曰陰功。 崧高二室，龍門九曲，魁父者丘，藏舟埋玉，其澤曼延，其

名馥郁。 以詔後人，貽穀式穀，天之報善，或淹或速，受命如嚮，百世可卜。

公生於正德庚午（１５１０年）六月廿三日，卒於嘉靖辛酉（１５６１年）正月廿六日。

孺人生於正德甲戌（１５１４年）正月廿六日，卒於萬曆丙申（１５９６年）正月十八日。

俱葬秦山之陽。

四、《明郡學生先考劉公墓誌》（ＨＭ１１３８：５）

明郡學生先考劉公墓誌

萬曆甲寅年（１６１４年）七月二十日，父以疾卒，將營葬，禮當作誌。 我父行略，先達

長者自能耳目，然不敢借譽於文也。 時孤輩俱以沖齡就師塾，而孤差長，祖廼命孤質

率叙其概。

按我劉氏自始祖敬祖以儒醫，由臨清入洛，閲六世爲我祖，諱澤演，薦隆慶庚午

（１５７０年）鄉書，歷任陝西静寧州知州。 生我父諱承眷，字玄■（聞），號陽煦，娶我母

郭外祖庠生諱文焕女。 父幼孱弱多病，祖時用藥餌扶植。 聰明開發寔蚤，每有提誨

即能强記。 比總角，從我祖宦遊秦晉蜀間，學業日進，善古文辭，工詩賦，而興懷瀟

灑足以發之。 孝讓之德出自性，生事我曾祖母若祖父母，小心唯謹。 與人相交接，

油然藹然，一無忤色，人莫不願親而久也。 辛卯（１５９１年）補郡庠生，試輙（輒）高等。

丁酉（１５９７年）餼廩縣官，聲名蔚起，益攻苦鉛槧。 年既及壯，尚未嗣祖，心憂之。 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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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以父親的
身份地位來决定葬禮的規格，因爲那是父親本人的成就；以兒子的身份地位來决定祭祀的規格，因爲兒
子的成就體現出父親言傳身教的結果。 誌文意在説明，劉百之之子劉澤演（即文中的大夫）遵循儒家所
提倡的“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的孝道規範。

畢逋： 鳥尾擺動貌。 《後漢書·五行志一》：“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
徒。’”南朝梁吴均《城上烏》詩：“嗚嗚城上烏，翩翩尾畢逋。”引申指烏鴉。 清曹寅《鴉鳴歌》：“紅窗夢破
吚嚘啞，古樹風摇畢逋尾。”民間信仰中，烏鴉代表着不吉利，象徵着死亡。
《詩經·邶風·谷風》：“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宴爾新昬，以我御窮。”

語本《周易·坤卦》“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也。”誌文中以此來讚揚閻氏遵婦道，成就夫、子之事業。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中狐突説：“子之能仕，父敎之忠，古之制也。”



（１６００年）娶母楊 〔１〕，至甲辰（１６０４年）始生孤，明年生仲弟。 而何母尋亦生我季弟。

我父藉以懽承膝下，祖庸含飴自■（慰），其色喜焉。 無何福藩封典，營建吾洛，家業爲

其拆毀殆盡，僅餘別墅一區。 父勷力吾祖充拓經創，越三載，乃得寧居，以有今日，而

祖已年逾七旬矣。 我父因念桑榆景暮，屢躓棘圍，志鬱鬱不得遂。 遘嗽疾，然猶綿延

數年，精神動履不减平昔，自謂無恙也。 豈意因循既久，竟不起乎？ 慟思我父姿清而

秀，性温而雅，躬敦孝友，行本慈讓，才名磊落，卓然一時，人誰不大業是期，而乃使之

齎志以殁。 上有白髮垂耋之親，下有黄口未脱之子，死者何以爲死，生者何以爲生耶？

嗚呼慟已！

距父生隆慶六年（１５７２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三。 生子三： 長即孤啟胤，

聘郡庠生沈公集慶女；次昌胤，次佳胤，俱未聘。 女一，字國學生王公世昌子叔祥。 卜

今乙卯（１６１５年）二月十九日，我祖以藐諸［孤］ 〔２〕□事先塋之次，禮也。 情至無文，

不銘。

孤子啟胤泣血稽顙謹誌

五、《明故劉室人楊氏行狀誌》（ＨＭ１１３８：６）

明故劉室人楊氏行狀誌

室人，永寧 〔３〕望族女，父洪，母馬氏，萬曆戊子（１５８８年）六月六日生。 室人繦褓寡

笑言，坐必奠，不土膚，父母異之。 孝廉趙公馬之中表戚瞥見，奇曰：“兒端凝不苟，當爲

賢婦。”字之曰正。 髫齔婉娩聽從 〔４〕，不群立旅行 〔５〕，不窺密旁狎 〔６〕，性符《內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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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即“楊氏”。
“藐諸”下泐二字，今據文意可於“諸”下擬補“孤”字。 藐諸孤： 小弱之衆孤兒。 明林弼《林登州集》（《四
庫全書》所收）卷二十《梓堂隱君墓誌銘》：“孤觀（誌主隱君之子）泣遣義明來致言於博陵林唐臣曰：‘藐
諸孤將葬先君有日矣，光諸幽者，非得先生銘不可，幸銘無讓。’”《四庫全書》所收《陜西通志》（雍正年間
修）卷六八“人物十四”之“列（烈）女三”：“劉氏，渭南孫錫光妻，年二十錫光殁，三子皆襁褓。 氏泣曰：
‘以是藐諸孤，致不得從夫地下，痛哉！’”又同卷：“左氏，膚施民吴大年妻，年十七大年亡，痛不欲生，父
母慰之曰：‘獨不念白頭翁與藐諸孤乎？’”語當本《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公疾，召
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如之何？’”杜預註：“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今之河南省洛寧縣，位於洛陽市西部。 永寧，隋義寧二年（６１８年）置，１９１４年以地處洛河改名洛寧縣。
《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鄭玄注：“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
《禮記·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
《禮記·少儀》：“不窺密，不旁狎。”鄭玄注：“妄相服習，終或争訟。”孔穎達疏：“不旁狎，旁猶妄也，不得妄
與人狎習，或至忿争，因狎而争訟也。”



余鮮兄弟，逾弱冠，家君春秋高，未抱孫，日皇皇也。 卜之神謀所，親執斧 〔１〕，强委

禽 〔２〕焉。 六禮 〔３〕具備，于歸修婦職唯謹，侍余母，下氣怡聲，不敢噦噫、嚔咳、唾洟、睇

視 〔４〕，母悦。 新婦有福德，甲辰（１６０４年）舉長兒，賀客履錯；乙巳（１６０５年）舉次兒 〔５〕，

承我宗事，庭闈 〔６〕燕喜 〔７〕，大有造于吾家也 〔８〕。 執子婦之節，雖未親家政，母加之

事，輒稱意旨。 女紅麗巧，服習必肖 〔９〕，絲枲、糗餌、粉粢 〔１０〕，寓目即解。 奉母素風，

無逆無怠，母益喜余得良助。

會營藩邸徙居，土木繁興，率女奴操作饋食，輕任並重任分 〔１１〕，不靳爲已■（偞）

卑 〔１２〕也者。 弱姿再乳，復有身 〔１３〕，移家束裝治具，血暴下墮 〔１４〕，迷暈濱危。 余程工

不遑內顧，室人三日即離蓐 〔１５〕。 新遷擾攘，食飲不時，脾胃自此受病。 居無何，又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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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斧： 做媒。 語本《詩經·齊風·南山》：“析薪如之何？ 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

委禽： 古代婚禮，納采用雁，故稱。 《左傳·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强委禽焉。”杜預注：“禽，雁也，納采用雁。”

六禮： 古代在確立婚姻過程中的六種禮儀，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下氣怡聲”諸語均見於《禮記·內則》。

關於楊氏生育情况，另參《明郡學生先考劉公墓誌》。 劉承眷於庚子年（１６００年）娶楊氏。

庭闈： 本指父母居處，《文選·束晳〈補亡〉詩》：“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李善注：“庭闈，親之所居。”因用
以稱父母。 王安石《憶昨詩示諸外弟》：“刻章琢句獻天子，釣取薄禄歡庭闈。”

燕喜： 歡喜。 《宋史·樂志七》：“珪幣告虔，神靈燕喜。”

有造： 有功。 《左傳·成公十三年》：“文公恐懼，綏静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预
注：“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肖： 細微。

絲枲指繅絲績麻之事，《周禮·天官·內宰》“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鄭玄注引漢杜
子春曰：“二事謂絲枲之事。”宋陳亮《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周禮·天
官·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玄注：“故書餈作茨。 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

茨字或作餈，爲乾餌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 合蒸曰餌，餅之曰餈。 糗者，搗粉熬
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 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分，分明，清楚。 劉向《列女傳·齊女徐吾》：“徐吾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無後言。”

偞卑： 謂身份低下卑微。 《禮記·玉藻》：“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陸德明釋文：“偞，虚涉反，厭
也。”孔穎達疏：“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

義即兩次分娩後又有身孕。 《吕氏春秋·音初》：“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高誘
注：“乳，產。”《漢書·郊祀志上》：“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

血暴當即血崩，“血暴下墮”指楊氏因陰道大出血而流產。
《左傳·宣公十二年》：“軍行，右轅，左追蓐。”杜預注：“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孔穎達疏；“蓐謂
卧止之草，故云爲宿備也。”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種梨》：“《吴氏本草》曰：‘……產婦蓐中及疾病未
愈，食梨多者，無不致病。’”“蓐中”指婦女產後休息復原的一段時間。 “蓐婦”指產婦，宋范成大《久病
或勸勉强遊適吟四絶答之》之四：“羸如蓐婦多忌，倦似田翁作勞。”“離蓐”是説楊氏在流產後僅休息
了三日。



左體不任笫席，頭岑岑呻吟作楚 〔１〕。 醫云胎病，故不重關 〔２〕。 余慮比就試宜

陽 〔３〕，歸，起居甚適也。 次兒痘 〔４〕，保抱攜持彌滋甚，終日廢饔飱。 余嗔之，若重兒

而輕身耶。 孕已及八月，積勞血枯 〔５〕卒敗。 新諧史氏，婚俗午日 〔６〕餽婦家飾粧、列

綵 〔７〕、衿纓、韠佩、偪、屨著綦 〔８〕，悉具，又强起攻刺繡，病漸入膏肓。 余方習鉛槧于

家塾，茫如也 〔９〕。 母呼而責之：“兒婦病，兒第亟名乎？”余愕然，遷處别館，延醫診調。

母隱憂，顧問有加，命專立爨供餌藥。 米鹽瑣細，室人遂自掌之。 神情稍王，即適母

所，一慰藉焉。 槐黄 〔１０〕迫，余次且未行，室人促曰：“君年壯，即成名已晚，奈何牽帷廧

之愛 〔１１〕？ 有如 〔１２〕尊大人呵譴，何辭？”治裝而東，三試遄歸，則柴立膚如蜕矣。 既放

榜，拓落如故。 室人引咎：“狗馬恙奪君志，荒廢敗名，死且餘辜。”余多方解之，觀色察

脉，刀圭 〔１３〕無虚日，精神漸復故常，肌隱隱 〔１４〕，骨且肉。 朝夕視余共飰，舂揄■（簸）

揉曰精，烝溲曰■（潔） 〔１５〕，器無 （髺）薜 〔１６〕，水火必濟，禦冬蓄旨，醯醢、齏菹、脯胖

之儲，無一不身督視。 余不懌曰：“攝若病爲若病乎？” 〔１７〕曰：“心有所用不病病，以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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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漢書·外戚傳上·孝宣許皇后》：“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顏師古注：“岑岑，痹悶之意。”唐劉禹
錫《鑒藥》：“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痁作焉。”宋范成大《初發桂林》詩：“我亦頭岑岑，中若
磨蟻旋。”清周亮工《與王隆吉書》：“拈筆如十石弓，略一涉想，頭便岑岑作楚。”

重關本指險要的關塞，此句用其引申義，義即： 由於醫生説是胎病，就没有把它看得多麽危險。

宜陽縣，位於河南省西部，屬洛陽市轄縣。

痘： 即天花，一種接觸性傳染病。

李時珍《本草綱目·主治二·婦人經水》：“經閉： 有血滯，血枯。”
“午日”可能指端午，如果是指干支逢午的日子，楊氏不必這麽着急，以致積勞而病入膏肓。
《禮記·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鄭玄注：“列采，正服。”采同彩。
《禮記·內則》：“偪，屨，著綦。”鄭玄注：“偪，行縢。 綦，履系也。”

茫如： 謂無所知。

槐黄：“槐花黄”之省，古指忙於準備應試的季節。 宋范成大《送劉唐卿户曹擢第西歸》詩之三：“槐黄燈火
困豪英，此去書窗得此生。”《剪燈餘話·賈雲華還魂記》：“生覽畢，惟墮淚而已，遂收拾鎖於書笈……及抵
家，已迫槐黄矣。”唐李淖《秦中歲時記》：“進士下第，當年七月復獻新文，求拔解，曰：‘槐花黄，舉子忙。’”

廧同牆，帷廧指妻妾。 《文選·鄒陽〈于獄中上書自明〉》：“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李善注：
“《漢書音義》曰： 言爲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李周翰注：“帷牆，妻妾所居也。”

有如： 假如，如果。

刀圭： 指藥物。

隱隱： 《文選·潘岳〈閑居賦〉》：“煌煌乎，隱隱乎，兹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李善注：“隱隱，盛
也，一作殷殷。”

語本《詩經·大雅·生民》：“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周禮·考工記·瓬人》：“凡陶瓬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鄭玄注：“薜，破裂也。”

攝： 攝衛，保養身體。 南朝梁沈約《神不滅論》：“虚用損年，善攝增壽。”王安石《游土山示蔡天啟秘校》
詩：“祝翁尚難老，生理歸善攝。”劉承眷是問楊氏：“保養你的病是你的一件難事嗎？”“爲若病”之“病”義
爲難、不易，《論語·憲問》：“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何晏集解：“孔曰：‘病猶難也。’”《新唐書·
李絳傳》：“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



病也。”父誕辰，夜分手盒具爲壽，庭燎 〔１〕扮劇 〔２〕，佐斑舞 〔３〕，侍母旁睨 〔４〕，融融

洩洩，余竊以徼天幸無虞也。 曾未浹旬，匕箸頓减，痰嗽日熾，遂不能理櫛縰 〔５〕。 母

就榻視，泣曰：“寒素家兒，姑提拔，女視之，薄命難消受，不得與姑之子共事姑矣。”母

爲之失聲。 次檢簪珥 〔６〕，解扃鑰付余訣：“十年相敬，拚君共白首，乃爲造化所妒。 長

兒依王父母得所天 〔７〕，次兒離提抱，但以保傅 〔８〕累君。 地下人所不瞑者，中道辜君

恩耳。 君性慈仁，節哀順變，情中于禮，努力功名，勿以亡人爲念。”相向哭，絶粒五日

而終，是己酉（１６０９年）十二月念（廿）八日也。 天乎！ 余之不幸乎！

室人歸余十年，莊肅自持，無寒暑，■脂火，紉箴刀尺，丙夜爲常，或幾漏曙。 余數誚

讓，不休。 衣必經湔洗，補綴纍纍然。 一襆被數年不易，綵組文繡櫝而藏之。 易歛

（斂） 〔９〕，有未被體者。 余夙痞病 〔１０〕，手按抑之，未嘗跛倚 〔１１〕，不言倦。 口腹爲灾，誤

汗 〔１２〕虚羸且殆，室人旁皇，寒夜風雪，左右困踣僵臥，獨嚴粧以侍。 幼年育兩兒，嘔喻摩

挲，固不作媟褻態。 王父母鍾愛，含飴分甘唯所欲，室人嚬笑不少假 〔１３〕，曰：“孺子務俱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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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詩經·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扮劇”蓋即“扮戲”，明沈德符《野獲編·兵部·程鵬起》：“余嘗遇之廣坐中，歷指其扮戲諸婦曰：‘此爲
鄒爾瞻老師所愛，此爲顧叔時老師所賞。’”

斑舞： 義即著斑斕之衣而舞。 雍正年間所編《山西通志》卷一四一“孝義一”：“馬謨，太原人，父早逝，事
母器用飲食精潔。 或自斑舞，令諸婢觚角歌呼，以悦親心。”清恩榮《荆門直隸州志·古跡》（同治七年刻
本）引《列女傳》云： 老萊子“作嬰兒戲，斑舞詐跌，弄雛親側，博親一笑。”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人
部四“聖賢、忠孝”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娱，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
仆，因卧地爲小兒啼。 或弄烏鳥於親側。”馬驌《繹史》卷八三：“《列女傳》：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
作嬰兒自娱，著五采斒（同斑）斕衣。 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爲小兒啼。 或弄雛鳥於親側。”元陰勁
弦、陰復春《韻府群玉》卷四上平聲十五删韻：“舞衣斑，老萊子年七十著斑斕之衣戲，斑以娱親。”

旁睨： 詳察，遍覽。 宋周密《齊東野語·趙氏靈璧石》：“〔趙南仲〕嘗過靈璧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
然，崷崪秀潤。 南仲立馬旁睨，撫玩久之。”
《禮記·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櫛，梳發；縰，用繒束髮髻。 後因以“櫛縰”泛指
事奉父母起居。
“次”義當源於編次、編纂，“檢”義爲攝斂，“次檢簪珥”可能是整理裝束之義。

所天： 指所依靠的人。

保傅： 教導。

斂： 通“殮”，給死者穿衣，入棺。

痞： 指胸腹內鬱結成塊的病。 漢張仲景 《傷寒論·太陽病中》：“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
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

跛倚： 指不端莊的樣子。 《禮記·禮器》：“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鄭玄注：“偏任爲跛，依物
爲倚。”孔穎達疏：“以其事久，有司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

誤汗： 蓋即虚汗。

假： 寬容，寬饒。 《史記·春申君列傳》：“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明高啟《寓感》詩之七：“傾擠不
少假，權寵實菑基。”



息，將愈滋無忌，于臧獲僕婢臨之，嗃嗃 〔１〕也。”數載不歸寧，第以空函啟居。 余餂之：“得

無欲加遺乎？” 〔２〕曰：“翁姑在堂，君不敢有私財，吾何敢私其家累君，以恥（？）母黨從夫謂

何！”余心重之。 病將革，猶手綈袍，命洴澼爲余製服，度歲阽危而罷。 屬纊 〔３〕之晨，庖人

辦粥糜，尚訶溢米 〔４〕浮于額 〔５〕。 勤儉性成，類如此。 噫！ 婦德所恃以不朽，唯是仁

慈恭順，室人始 （衷） 〔６〕終兼有之。 豐容重頤，非夭者相，享年僅二十有二。 忽忽

春夢 〔７〕，其數短耶！ 余緣淺耶！

不才困頓，七度棘闈，播遷之餘，日益凌替，頼（賴）有室人宜其家。 今已矣。 呱呱

二子，煢煢隻影，風樹月梁，斷絃破鏡，室人生事已盡，余苦惱無窮也。 如彼翰林鳥雙

栖，一朝隻悽悽 〔８〕。 此情寧獨安仁哉？ 雖然，大年小年同歸於盡，室人蘋蘩 〔９〕承舅

姑之懽，伉儷諧琴瑟之好，二子能披衰哀慕，幸不至爲餒鬼，于世事誠無忝余必誠必

信。 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亦何憾于化者。 顧稚子闇睹記室人有懿行而没没然 〔１０〕，是

終死室人也夫！ 安忍閣簾抆淚詮次其逢疾狀如此？ 文生情乎？ 情生文乎？ 吾盡吾心

焉而已，二子勉旃成立 〔１１〕。

爲若母銘表誄傳，繄之令名，則有此狀在。 若塗綺語虚美，誣逝者而欺吾心，非夫

也，且爲室人罪人矣。 兹吉卜庚戌（１６１０年）三月初八日安厝于祖兆。 葬玉埋香，玄室

·８７２·

出土文獻（第二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嗃嗃： 嚴酷之義。 明高攀龍 《高子遺書·家譜》：“當是時，浦太孺人持家嗃嗃，孺人柔身屏氣，事之無忤
也。”清方苞《大理卿高公墓碣》：“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遇事仍嗃嗃。”

楊氏數載不回娘家探訪，衹以內容空泛的短箋問候父母日常起居，所以劉承眷纔套她的話説：“豈不想
加倍饋贈嗎？”

屬纊： 臨終。 《禮記·喪大記》：“屬纊以俟絶氣。”鄭玄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

蘇軾《張文定公墓誌銘》：“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

溢： 古代容量單位。 《儀禮·既夕禮》：“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鄭玄注：“二十兩曰溢。

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喪服》：“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陸德明釋文：“鄭云：‘二十兩
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 王肅、劉逵、袁准、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明史·列女
傳二·吴氏》：“未一年，夫卒，六日不食。 所親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

楊氏呵責庖人用米超過規定的額度。

衷當爲忠善義，義即楊氏生性忠善，所以最終成就仁慈恭順的不朽品質。

春夢： 喻易逝的榮華和無常的世事。

晉潘岳《悼亡詩》之一：“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
《詩經·召南》有《采蘋》及《采蘩》篇。 《召南·采蘩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夫人可以奉祭祀，則
不失職矣。”後以“蘋蘩”借指能遵祭祀之儀或婦職等。 明高明《琵琶記·高堂稱壽》：“〔趙氏五娘〕德性
幽閑，儘可寄蘋蘩之托。”

此句是説，二稚子私下裏睹記母親之懿行善德，因此也陷入悲痛之中，無聲無息。

旃：“之焉”合音，元耶律楚材《和冀先生韻》：“勉旃封禪事，不可策安邊。”成立： 成長自立。



晝閉，存殁古今，永分隔世，腸斷心摧，荀奉倩 〔１〕誠非過情耳。

長兒啟孫聘府庠生沈君集慶女，次兒壯孫聘上林署丞史君注女，女尋殤，應勒諸石。

哀夫劉承眷泣撰書

附記：文章寫作中，曾得到張振林師、何學森先生的指教，謹致謝忱。

（陳英杰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９７２·

新發現的幾方明代墓誌的釋讀

〔１〕《世説新語·惑溺》：“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婦亡，奉倩少時亦
卒，以是獲議於世。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
後人未昧此語。’”劉孝標注引《荀粲别傳》：“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 粲不明（哭）而神傷……曰：‘佳
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劉承眷
以荀粲爲例來表明自己悼念愛妻之情。


